104年【連江縣體育季】羽球賽實施計畫
一、主旨：為積極推展社會普及樂活運動與促進連江縣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學生心理健康，以提倡國民動態休閒生活，倍增運動人口，促進全民強健體魄，提昇國民生活品質，發揚羽球運動『健康』、『活力』之精神。
二、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連江縣體育會
三、主辦單位：福建省連江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連江縣立介壽國中小
六、比賽時間：104年11月21、22日(六、日) 

七、比賽地點：連江縣南竿鄉體育館羽球場

八、競賽規章：
(一)、比賽規則：參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出版之最新國際羽球規則。

(二)、競賽制度： 

1、採取單、雙打排名賽：共分三組 (1)社會組雙打(2)中學生組雙打 (國中至高一學生) (3) 國小組男單、女單、雙打排名賽(不分男女)。
2、主辦單位視報名隊數情況採循環、單淘汰、雙敗淘汰或最適宜之賽制，參加選手不得有異議。

(三)、比賽細則： 

1、(1)社會組雙打排名賽：分男雙、女雙、混雙(2)中學生組雙打排名賽(國中至高一學生)：分男雙、混雙 (3) 國小組男單、女單、雙打排名賽(不分男女)。比賽選手參與排名賽，每組參賽選手得重複報名混雙或雙打賽事。每場比賽各隊名單繳交大會後，不得更改或冒名頂替，否則以棄權論。

2、大會排名賽各點比賽均採一局定勝負，每局以21分計算，11分時交換場地，先得21分者為勝(落地得分制) ，不加分。

3、大會排名賽如遇循環賽時，計分法為：

(1)勝一場得2分，敗一場得1分，棄權0分，以積分多寡定勝負。

(2)如兩隊積分相等，以該兩隊比賽之勝隊為勝。

(3)如遇三隊或三隊以上積分相等時，採(勝負分)，判定標準如下 :

(A)點數：勝點數減負點數之差，多者為勝，若點數相等則

(B)分數：勝分數減負分數之差，多者為勝，若分數相等則

(C)由裁判長抽籤決定之。

4、參賽球員逾比賽時間五分鐘(時間以大會所掛時鐘為準)不出場者以棄權論。棄權後之其他賽程不得再參賽（如有特殊理由經審判委員同意不在此限）。如遇賽程提前時，請依大會廣播出賽，如有特殊事故得依賽程表時間出賽，並不宣判棄權；但如遇賽程拖延，經大會廣播出賽二分鐘內仍未到場比賽者，即宣判棄權，不得異議。

5、請選手攜帶有效身份證明（身份證或學生證），以備大會查驗，否則視同棄權。

6、遇有賽程冗長等不可抗拒之重大因素，比賽得由主辦單位視情況更改之。

7、大會團體賽主審、線審由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聘任。

五、器材設備：

(一)、競賽場地與其設備，原則須符合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規則之規定及配合比賽場地辦理。

(二)、比賽用球採用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審定合格之品牌。

六、競賽管理：

在連江縣體育會指導下，由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負責羽球競賽各項技術工作。

(一)、技術人員：

1、裁判人員：裁判長及裁判員由連江縣體育會與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會商聘請之。

2、審判委員：審判委員共三人，召集人由羽球裁判長擔任，委員由連江縣體育會與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會商聘請之。

(二)、申訴：

1、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目比賽結束後三十分鐘內，由領隊或教練以書面提出申訴，不得以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七、參加資格：

    (一)、大會團體賽參賽選手資格：
1、社會組：連江縣縣民、在馬服役及服務之軍、民，馬祖高中高二(含以上)可自由組隊報名。

2. 中學生組：連江縣各國中在學學生、馬祖高中高一學生。

2、國小組：連江縣各國小在學學生均可參加。
3、國小組參賽隊伍報名者，領隊必須是老師或家長，並請領隊務必帶隊到場比賽。
八、報名方式：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4年11月13日（五）下午5點止。

(二)、報名單位：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總幹事—介壽國中錢雄武老師，傳真：(0836)22446，電話：(0836)22192轉111，手機：0910-396234，E-mail：ryanchien123@yahoo.com.tw。報名後請來電確認以免漏傳真或漏信。
(三)、報名表請於連江縣各國小訓導組長索取或馬祖資訊網－社區佈告處下載。

九、領隊會議及抽籤：

    本排名賽不另行安排領隊會議，於104年11月13日（五）16:30由大會抽籤安排賽程，  

    於次日公告馬報或馬祖資訊網及各級學校。
十、獎勵辦法：
各組取冠軍、亞軍、季軍各1名，頒發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贊助獎品-yy07羽球每人1筒，得獎隊伍球員每人項圈獎牌1面及獎品乙份。

十一、保險：主辦單位將為所有與賽選手、工作人員及觀賽民眾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但報名選手須確實審酌個人健康，經醫生確認適合參賽；賽會期間因球賽引發意外事故及運動傷害，主辦單位除盡力協助外，不負任何法律責任。
十二、附則：

（一）比賽期間工作人員與主審、線審由大會準備飲用水。

（二）比賽期間交通食宿由各參賽隊伍自行處理。
十三、本規程如未盡事宜，俟賽前會議時說明或公佈。
104年【連江縣體育季】羽球賽實施計畫
報名表

	   組       別
	□社會組     □中學生組     □國小組

	   項       別
	□男雙     □女雙     □混雙    □男單    □女單

	   領       隊
	
	聯絡電話
	

	隊 員 姓 名
	性別
	服務單位/學校
	聯絡電話

	1
	
	
	
	

	2
	
	
	
	


附註：
一、賽制與參加資格：

    (一)、(1)社會組雙打排名賽 (2)中學生組雙打排名賽(國中至高一學生) (3) 國小組男單、女單、雙打排名賽(不分男女)。
(二)、參賽選手資格：

1、社會組：連江縣縣民、在馬服役及服務之軍、民，馬祖高中高二(含以上)可自由組隊報名。

2. 中學生組：連江縣各國中在學學生、馬祖高中高一學生。

3、國小組：連江縣各國小在學學生均可參加。

      國小組參賽隊伍報名者，領隊必須是老師或家長，並請領隊務必帶隊到場比賽。
二、報名方式：即日起至104年11月13日（五）下午5點止。
報名單位：連江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總幹事—介壽國中錢雄武老師，傳真：(0836)22446，電話：(0836)22192轉121，手機：0910-396234，E-mail：ryanchien123@yahoo.com.tw。報名後請來電確認以免漏傳真或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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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事項申訴書
	申訴單位 
	
	職 稱 
	
	姓名 
	    (簽名)

	提出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被申訴者 
	姓名 
	 
	糾紛發生 
	時間 
	 

	
	單位 
	 
	
	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裁判長意見 
	 

	審判（仲裁）委員會判決 
	 


審判（仲裁）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註：

一、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概不受理。 

二、單位領隊簽名權，可按競賽規程有關規定，由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